
大渡口区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
对旅行社、导游、在线旅游经营者的

随机抽查

序
号

检查事项 检查依据 检查主体 检查内容 检查方式
检查结果
的运用情

形

备
注

1
营业性演出
活动的监督
管理

《营业性演出管理
条例》第五条第二款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文化主管部门
负责本行政区域内
营业性演出的监督
管理工作。

大渡口区
文化和旅
游发展委
员会

营业性演出活动是否
存在违反《营业性演出
管理条例》、《营业性
演出管理条例实施细
则》等有关法规规章规
定的行为。

现场检查 行政处罚

2

互联网上网
服务营业场
所经营单位
经营活动的
监督管理

《互联网上网服
务营业场所管理
条 例 》 第 四 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文化行政部门
负责对依法设立
的互联网上网服
务营业场所经营
单位经营活动的
监督管理;

大渡口区
文化和旅
游发展委
员会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
业场所是否存在违
反《互联网上网服务
营业场所管理条例》
有关法规规章规定
的行为。

现场检查 行政处罚

3
互联网文化
活动的监督
管理

《互联网文化管
理暂行规定》第六
条第三款 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文
化行政部门负责
本行政区域内互
联网文化活动的
监督管理工作。

大渡口区
文化和旅
游发展委
员会

互联网文化单位是
否存在违反《互联网
文化管理暂行规定》
有关法规规章规定
的行为。

现场检查
网络巡查

行政处罚

4
娱乐场所日
常经营活动
的监管

1.《娱乐场所管理
条例》第三条 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
文化主管部门负
责对娱乐场所日
常经营活动的监
督管理；

大渡口区
文化和旅
游发展委
员会

娱乐场所是否存在
违反《娱乐场所管理
条例》《娱乐场所管
理办法》等有关法规
规章规定的行为。

现场检查 行政处罚



2.《娱乐场所管理
办法》

5
艺术品经营
活动的日常
监管

艺术品经营管理办
法》第三条第三款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文化行政部门负责
本行政区域内艺术
品经营活动的日常
监督管理工作。

大渡口区
文化和旅
游发展委
员会

艺术品经营活动中
是否存在违反《艺术
品经营管理办法》的
有关规定的行为。

现场检查 行政处罚

6
电影发行、
放映单位监
管

《电影产业促进
法》第八条 县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电影主管部门
负责本行政区域
内的电影工作。
《电影管理条例》
（国务院令第 342
号）

第四条 国务院
广播电影电视行
政部门主管全国
电影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管理电
影的行政部门（以
下简称电影行政
部门），依照本条
例的规定负责本
行政区域内的电
影管理工作。

大渡口区
文化和旅
游发展委
员会

是否存在违反《电影
产业促进法》、《电影
管理条例》有关规定
的行为。

现场检查 行政处罚

7
音像制品出
版、制作的
监管

《音像制品管理
条例》（国务院令
第 351 号发布，国
务院令第 595 号修
订）

第四条第二款
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负责出版
管理的行政主管
部门（以下简称出
版行政主管部门）
负责本行政区域
内音像制品的出
版、制作、复制、
进口、批发、零售

大渡口区
文化和旅
游发展委
员会

音像制品出版、制作
单位存在是否违反
《音像制品管理条
例》《音像制品出版
管理规定》《音像制
品制作管理规定》等
有关音像制品法规
规章规定的行为。

现场检查 行政处罚



和出租的监督管
理工作；县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其
他有关行政部门
在各自的职责范
围内负责有关的
音像制品经营活
动的监督管理工
作。

8
印刷企业监
管

《印刷业管理条
例》（国务院令第
315 号）

第四条 国务
院出版行政部门
主管全国的印刷
业监督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各
级人民政府负责
出版管理的行政
部门（以下简称出
版行政部门）负责
本行政区域内的
印刷业监督管理
工作。

大渡口区
文化和旅
游发展委
员会

是否存在违反《印刷
业管理条例》等印刷
法规规章有关规定
的行为。

现场检查
质量检测

行政处罚

9
出版物发行
活动监管

《出版物市场管
理规定》（2011 年
国家新闻出版总
署、商务部令第 52
号）

第四条第二款
省、自治区、直辖
市新闻出版行政
部门负责本行政
区域内出版物发
行活动的监督管
理，制定本省、自
治区、直辖市出版
物发行业发展规
划。省级以下各级
人民政府新闻出
版行政部门负责
本行政区域内出
版物发行活动的
监督管理。

大渡口区
文化和旅
游发展委
员会

是否存在违反《出版
管理条例》、《出版物
市场管理规定》、《内
部出版物管理》有关
规定的行为。

现场检查
网络巡查

行政处罚

10 互联网等信 《互联网等信息 大渡口区 是否含有禁止通过 网络巡查 行政处罚



息网络传播
视听节目监
管

网络传播视听节
目 管 理 办 法 》
（2004 年国家广
播电影电视总局
第 39 号令）

第三条第二款
县级以上地方广
播电视行政部门
负责本辖区内互
联网等信息网络
传播视听节目的
管理工作。

文化和旅
游发展委
员会

信息网络传播内容；
是否建立节目审查、
安全播出的管理制
度；是否向未持有
《信息网络传播视
听节目许可证》的机
构提供有关服务；是
否链接或集成境外
互联网站的视听节
目等。

1
1

卫星地面接
收设施检查

《卫星电视广播
地面接收设施管
理规定》

第二条 广播电
影电视部是卫星
电视广播地面接
收设施（以下简称
卫星地面接收设
施)的归口管理部
门，会同公安部、
国家安全部负责
全国卫星地面接
收设施管理工作。
地方各级广播电
视行政部门是当
地的卫星地面接
收设施的归口管
理部门，会同地方
各级公安部门和
国家安全部门负
责本辖区内的卫
星地面接收设施
的管理工作。

大渡口区
文化和旅
游发展委
员会

是否存在违规接收、
传输境外卫星电视，
违规安装卫星地面
接收设施等行为；对
卫星地面接收设施
的安装使用情况进
行检查。

现场检查 行政处罚

12
一次性内部
资料性出版
物监管

《内部资料性出
版 物 管 理 办 法 》
（2015 年总局 2
号令）

第十九条 各
级新闻出版行政
管理部门负责本
行政区域内部资
料的日常监督管
理工作。

内部资料实行

大渡口区
文化和旅
游发展委
员会

对一次性内部资料
的内容、质量进行审
查，特别是含宗教内
容的一次性内部资
料；检查是否存在违
反《内部资料性出版
物管理办法》有关规
定的行为。

现场检查 行政处罚

涉
及
宗
教
方
面，
与
民
宗
部
门



审读制度和质量
检查制度，行政管
理部门要配备必
要的人员和经费
对内部资料进行
内容审读和质量
监管。

联
合
抽
查

13

对文物保护
工作实施监
督管理

《 中 华 人 民
共和国文物保护
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主席令第二
十八号）

第八条 县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承担文物保护
工作的部门对本
行政区域内的文
物保护实施监督
管理。

大渡口区
文化和旅
游发展委
员会

是否存在违反《中华
人民共和国文物保
护法》有关规定的行
为

现场检查 行政处罚

14

对网络游戏
实施监督管
理

《 网 络 出 版
服务管理规定》
第四条第二款 地
方人民政府各级
出版行政主管部
门和各省级电信
主管部门依据各
自职责对本行政
区域内网络出版
服务及接入服务
实施相应的监管
管理工作并做好
配合工作。

大渡口区
文化和旅
游发展委
员会

是否存在违反《网络
游戏管理暂行办法》
有关规定的行为

现场检查
网络巡查

行政处罚

15
对旅行社的
管理

1.《旅游法》（2013
年 4 月通过，2013
年10月1日施行）

第七条县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应
当加强对旅游工
作的组织和领导，
明确相关部门或
者机构，对本行政
区域的旅游业发
展和监督管理进
行统筹协调。

大渡口区
文化和旅
游发展委
员会

是否存在违反《旅游
法》、《旅行社条例》、
《重庆市旅游条例》
有关规定的行为

现场检查
资料检查
实地勘验

行政处罚



第八十三条 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旅
游主管部门和有
关部门依照本法
和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在各自职
责范围内对旅游
市场实施监督管
理。

2.《旅行社条例》
（2009 年 1 月 21
日通过，2009 年 5
月 1 日施行）

第三条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管理旅游工
作的部门按照职
责负责本行政区
域内旅行社的监
督管理工作。

第四十一条旅游、
工商、价格、商务、
外汇等有关部门
应当依法加强对
旅行社的监督管
理，发现违法行
为，应当及时予以
处理。

3.《重庆市旅游条
例》第五十三条旅
游行政主管部门
应当会同有关行
政管理部门建立
旅游执法联动机
制，加强对旅游市
场的管理和旅游
服务质量的监督
检查，依法查处旅
游开发、经营、服
务中的违法行为，
维护旅游市场秩
序。



16

对旅游从业
人员的管理

1.《旅游法》（2013
年 4 月通过，2013
年10月1日施行）
第七条 县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应
当加强对旅游工
作的组织和领导，
明确相关部门或
者机构，对本行政
区域的旅游业发
展和监督管理进
行统筹协调。

第八十三条 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旅
游主管部门和有
关部门依照本法
和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在各自职
责范围内对旅游
市场实施监督管
理。

2.《重庆市旅游条
例》第五十三条旅
游行政主管部门
应当会同有关行
政管理部门建立
旅游执法联动机
制，加强对旅游市
场的管理和旅游
服务质量的监督
检查，依法查处旅
游开发、经营、服
务中的违法行为，
维护旅游市场秩
序。

大渡口区
文化和旅
游发展委
员会

是否存在违反《旅游
法》、《重庆市旅游条
例》有关规定的行为

现场检查
资料检查
实地勘验

行政处罚

17

对导游人员
的管理

1.《旅游法》（2013
年 4 月通过，2013
年10月1日施行）
第七条 县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应
当加强对旅游工
作的组织和领导，

大渡口区
文化和旅
游发展委
员会

是否存在违反《旅游
法》、《重庆市旅游条
例》有关规定的行为

现场检查
资料检查
实地勘验

行政处罚



明确相关部门或
者机构，对本行政
区域的旅游业发
展和监督管理进
行统筹协调。

第八十三条 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旅
游主管部门和有
关部门依照本法
和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在各自职
责范围内对旅游
市场实施监督管
理。

2.《重庆市旅游条
例》第五十三条旅
游行政主管部门
应当会同有关行
政管理部门建立
旅游执法联动机
制，加强对旅游市
场的管理和旅游
服务质量的监督
检查，依法查处旅
游开发、经营、服
务中的违法行为，
维护旅游市场秩
序。

18

对旅游经营
者的管理

1.《旅游法》（2013
年 4 月通过，2013
年10月1日施行）

第七条县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应
当加强对旅游工
作的组织和领导，
明确相关部门或
者机构，对本行政
区域的旅游业发
展和监督管理进
行统筹协调。

大渡口区
文化和旅
游发展委
员会

是否存在违反《旅游
法》、《旅行社条例》、
《重庆市旅游条例》
有关规定的行为

现场检查
资料检查
实地勘验

行政处罚



第八十三条 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旅
游主管部门和有
关部门依照本法
和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在各自职
责范围内对旅游
市场实施监督管
理。

2.《旅行社条例》
（2009 年 1 月 21
日通过，2009 年 5
月 1 日施行）

第三条县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管
理旅游工作的部
门按照职责负责
本行政区域内旅
行社的监督管理
工作。

第四十一条旅游、
工商、价格、商务、
外汇等有关部门
应当依法加强对
旅行社的监督管
理，发现违法行
为，应当及时予以
处理。

3.《重庆市旅游条
例》第五十三条旅
游行政主管部门
应当会同有关行
政管理部门建立
旅游执法联动机
制，加强对旅游市
场的管理和旅游
服务质量的监督
检查，依法查处旅
游开发、经营、服
务中的违法行为，
维护旅游市场秩
序。




